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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环境保护局民主评议
政风行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夷陵区环保局针对重点问题召开行评专题会议

近期，夷陵区环保局召开了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专题会议，针对收集到的反馈意见和建议中短期不能解决的问题，研究部署了整改计划。会上，夷陵区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行评领导小组组长胡顺遇同志通报了行评工作收集到的反馈意见和建议情况，经认真研究，列出具体整改计划。

一、切实加强对乡镇、企业环保业务工作指导。一是每年举行1—2期环保业务知识培训，对乡镇干部、乡镇城环服务中心主任、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业务培训。二是编印环保法律法规手册200余份，部分已发放到乡镇和污染源企业，其余将逐步发放。三是成立环保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加强对乡镇、企业污染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做到“信息服务及时”、“法律法规宣传到位”第一时间向服务对象宣传环保法律法规知识，规范服务对象生产、生活行为。

二、加大环保工作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一是局宣教中心从9月开始在夷陵环保网上开辟环保宣传专栏，宣传国家环保政策以及环境保护保法律法规。二是印制环保宣传手册，内容包括环保部门主要职责、工作成效以及广大企业关心环保法律法规，办事流程等热门话题。随后将面向全社会发放，目前部分手册已发放到位。

三、真诚接待，切实解决来访群众实际问题。针对接待信访人员态度不够热情的情况，局机关将每季度召开专题会议对接待信访工作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让接待人员明确责任提高业务素质，转变工作态度。一是实行首问负责制，对企业和老百姓的诉求，做到政策疑问有人解答，反映问题有人过问，具体事项有人办理。二是实行满意登记制，收集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处理方法，提高服务质量。

胡顺遇同志强调要针对问题将整改计划逐步落实到位，并提出几点要求：一是加强领导行评建设领导力度；二是落实责任，明确行评建设责任；三是加强教育，深化行评队伍本身的建设教育；四是加强督查，提高行评建设监督力度。力争环保局在全区乃至全市的行评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

秭归县环保局完善工作机制巩固行评成果

为不断巩固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成果，秭归县环保局在集中解决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和完善工作机制。一是完善领导责任机制。加大了县委、县政府对各乡镇环保工作绩效考核力度，按县委、县政府安排要求，拟定了2010年度对各乡镇环保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同时，制定了县环保局机关绩效目标管理考核实施细则，增强了考核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二是完善行政审批机制。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公开服务承诺，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批以及排污许可证等3项7个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流程进行全面修订，审批办理时限由法定的平均31天压缩到平均3天。三是完善环境监管机制。突出工作重点，强化环境污染现场监管。对重点污染源监察频次每月不少于1次，对一般污染源监察频次为每季度不少于1次。同时，对全县12个乡镇20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进行实地调查，并制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实施方案，确保饮水安全。四是完善制度规范机制。完善了全县环保系统政风行风建设公开承诺内容，修订了机关学习、考勤、财务、节能等9项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程度。

宜都市环保局重调处污染纠纷 促政风行风建设

科学合理地处理各类环境污染纠纷，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内容之一，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环保系统政风行风建设。宜都环保局为确保政风行风建设取得实效，在调处污染纠纷上狠下功夫，创新工作方法，注重收集民意，狠抓制度落实，在“实”字上下功夫。
一是建立环境污染巡逻排查机制,加大执法力度。为了更好地维护群众合法的环境权益，把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之中，市环保局加强环境执法，每月定期或不定期对全市范围内企业“三废”污染进行巡逻排查，对重点企业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排污达标情况、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管理情况以及企业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和事故应急设施到位情况不定期进行检查，发现环境污染事故隐患的，立即责令企业进行整改，对于已经发生环境污染纠纷的，市环保局执法部门坚持深入现场调查，依法处理，细致做好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疏导结合，缓解矛盾。今年，市环保局在对华新水泥（宜昌）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余热发电项目在试生产冲管流程产生噪音对周围居民生产生活产生一定影响，针对此问题，检查人员当即下达了环境监察现场监督检查意见书，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整改，并为企业请来环境污染治理专家，该公司投资6万余元对其4台余热发电锅炉的9个排气管道加装消声器进行整改，帮助解决了噪声污染问题。

二是建立环境污染纠纷投诉快速反应机制。公开环保投诉热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接到环境投诉做到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处理，在每个月的业务例会上，对当月的信访件进行认真梳理，对重大、疑难信访和突发环境问题随时研究，责任措施落实到人，必要时启动环境应急预案，同时，还建立了《宜都市环境保护局污染纠纷行政调解处理流程图》和《宜都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信访处理工作流程图》等工作制度，规范了处理环境污染投诉程序，缩短了处理环境污染纠纷时限，增强了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实效。

三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污染纠纷,采取不同解决方法处理，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和污染主体的防治、治污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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